
关于调整部分理财产品申购赎回规则及交易时间的公告

尊敬的客户：

为了更好地为投资者提供服务，本行将从 2026年 2月 27日起对上海农商银行“鑫利”系列鑫享利 25003期（最

低持有 365天之年年鑫）人民币理财产品的申购赎回规则及交易时间进行调整，本次调整内容如下：

产品代码 产品名称
申购赎回规则 交易时间 生效时间

（含）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

XXL25003
上海农商银行“鑫利”系列鑫享

利 25003期（最低持有 365天之

年年鑫）人民币理财产品

国家法定工作日

上海证券交易所、深

圳证券交易所及北

京证券交易所的正

常交易日

每个工作日的

【8:00-15:30】为交易时

间

每个交易日的

【8:00-15:00】为交易时

间

2026年 2
月 27日

上述调整本行将同步更新理财产品销售文件中申购赎回规则、交易时间、估值日及其他相关条款。根据产品说

明书信息披露部分约定，在理财产品存续期间，上海农商银行可以提前 2个工作日发布相关信息公告，对投资范围、

投资品种、投资比例或产品说明书其他条款进行补充、说明和修改。投资者若不接受调整的，可在上海农商银行公

告补充或修改后的相关业务调整生效前赎回本理财产品，逾期未赎回的视为无异议且继续持有本理财产品。

感谢您一直以来对本行理财业务的支持！



上海农商银行

2026年 2月 12日

 一切产品要素均以具体产品说明书、协议等为准。

 业绩比较基准是产品管理人基于产品性质、投资策略、过往经验等因素对产品设定的投资目标，业绩比较基准

不是预期收益率，不代表产品的未来表现和实际收益，不构成对产品收益的承诺。

 理财产品过往业绩不代表其未来表现，不等于理财产品实际收益。理财非存款，产品有风险，投资须谨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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